
澳門科技大學
人文藝術學院

博士學位論文操作及答辯流程

**學位申請書、學生與導師聯絡記錄表、學位論文原創性聲明、博士研究生培養計劃表、博士生論著與作品等級評鑒申請表(必須

附上論著與作品原件)及學術活動表(不少於10張)

［上述文件可於研究生FTP文件傳輸軟體空間下載，網址：ftp.must.edu.mo。］

通過資格考試，且論文題目獲確認的學

生開始論文寫作期（不少於12個月）

安排開題報告會

學院安排論文答辯會

須根據評審委員意見進

行修改,於3個月內重新

提交論文

學生需向學院提交一份最終稿散裝紙

本論文及繳交論文訂裝費, 並於大學

圖書館的電子學位論文服務系統上傳

論文的電子文檔。 學生所修讀的科目

總評成績合格, 將呈學術及教學委員會

通過其畢業資格, 並頒發畢業證書

經典試委員會同意, 可於一年內(學

籍有效期內)進行論文修改及重新答

辯, 校方將收取有關的費用。倘學生

擬不進行論文修改工作, 可申請成績

單(所有科目合格及沒有欠費者), 同

時辦理離校手續

安排開題報告會

(評審期一個月左右,

通過)

通過開題報告,繼續論文寫作。(通過開題報告與遞交正

式論文,之間不得少於6個月)

提交一式八份由導師推薦參

加答辯的論文進行盲評

(盲評期約一個月左右, 盲評通過)

每年9月最後一週內舉行博士資
格考試, 學生必須同時提交論文
題目申請表至學院辦公室,資格
考試通過後, 學院於10個工作天
內向學生發出論文開題確認通知

學生需參加學院在同年

12月份最後一週內舉行

的第二次資格考試
(未通過資格考試)

於12月份最後一個工作天

前提交一式三份論文開題

報告及博士論文開題報告

導師意見表

(通過資格考試) (通過資格考試)

(開題答辯通過)

(論文答辯通過) (論文答辯不通過)

終止博士

學位課程

的修讀

(未通過)

於3月份最後一個工作天前提

交一式三份論文開題報告及博

士論文開題報告導師意見表

(評審期一個月左右,

通過)

(開題報告評審期

一個月左右,若評

審不通過, 不能

參加論文開題報

告會, 學生需對

開題報告進行修

改,再次遞交給學

院再進行審核)

(開題答辯不通過,需

對開題報告進行修改,

再次遞交給學院再進

行審核及安排第二次

開題報會 )

(盲評期約一個月左右, 盲評不通過)

1. 遞交的論文必須先通過論文

查重; 2.遞交論文同時遞交以

下標**文件資料

(盲評期約一個月左右, 通過)

(開題報告評審

期一個月左右,

若評審不通過,

不能參加論文開

題報告會, 學生

需對開題報告進

行修改,再次遞

交給學院再進行

審核)

(開題答辯不通過,

需對開題報告進行

修改,再次遞交給

學院再進行審核及

安排第二次開題報

會 )

遞交學位論文前,必須先取得科目"設計"的學分

(只適用於藝術設計理論與實踐專業的博士生), 

相關情況,請參閱相關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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